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所需资料
一、基础资料

1.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审核表。

2.贷款书面申请书。

3.个人就业情况证明：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或《就业创业证》；军人退出现役有效证件；刑满释放相关证明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《毕业证书》《报到证》；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企业出具的相关证明；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乡镇、村两级出具相关证明；网络商户提供工商注册相关证件和能证明经营信用情况材料；脱贫户提供户籍地政府出具身份证证明；自主创业农民提供经营地政府出具本人创业项目函件。
4.申请人夫妻双方身份证、户口本（包括户号页）、结婚证、营业执照、特种行业许可证（特种行业提供）、经营场地租赁合同或购房合同复印件。从事种养殖业但无法办理营业执照的，由所在乡镇出具证明，推荐申请创业担保贷款。

二、反担保资料
1.华池县创业担保贷款反担保人审核表。

2.反担保承诺书、最近三个月工资表（加盖公章）或银行流水。
3.担保人夫妻双方身份证、结婚证、户口本复印件。

4.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（需担保人夫妻双方面签）、委托保证合同（需要委托人面签）。

5.反担保人：（1）个人单笔创业担保贷款在1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,提供一名县内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即可（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10万元至20万元之间的，夫妻双方留存贷款和对外担保累计不得超过30万元）。（2）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在10万元以下的，由收入稳定、信用良好的第三方自然人提供担保（夫妻双方留存贷款和对外担保累计不得超过10万元）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1.借款人、担保人截止贷款到期日男性不得超过60周岁，女性不得超过55周岁。

2.申请人需提交夫妻双方及担保人夫妻双方个人信用报告。
3.征信出现以下问题不予通过。（1）除首套住房贷款、扶贫贷款、助学贷款、购车贷款以外，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其他经营性贷款不得超过20万元。（2）有不良信用记录（连续逾期4个月/累计逾期超过7次）。
